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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经·品酒论道6 中国酒
周刊Chinese drinks

weekly

■ 杨孟涵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新修订的饮料酒、白酒

相关国家标准《GB/T 15109-2021 白酒工业术

语》(简称《白酒工业术语》)和《GB/T 17204-
2021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简称《饮料酒术语

和分类》)。
随着更为严苛的新国标出台，是否意味

着更多的白酒产品将失去“白酒”的身份呢?

粮食酒是什么?
这回说清楚了

自 2008 年修订

执行后，《白酒工

业术语》再度大

修订，并将于

2022 年 6 月

开始执行。

相比老

版本国标，

新国家标

准 最 大 的

不同是划定

了“粮食酒”

的标准。

新修订的

两部国标，对白

酒的定义是“以粮

谷为主要原料，以大

曲、小曲、麸曲、酶制剂及酵

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

发酵、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蒸馏酒”。

在这个新标准中，“粮谷”为核心点。最新

的《白酒工业术语》规定，固态法白酒不得使

用粮谷食用酒精、其他原料食用酒精、食品添

加剂;液态法白酒和固液法白酒都只能使用粮

谷食用酒精。

也就是说，固态法白酒直接采用粮谷发

酵，液态法和固液法白酒可采用食用酒精，但

只能是采用粮谷食用酒精而非其他成分的食

用酒精。

对“粮谷”的定义，《白酒工业术语》也有

解释，指谷物和豆类的原粮和成品粮，谷物包

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大麦、青稞等，同

时，明确了粮谷的定义中不包括薯类。

也就是说，原先那种采用薯类发酵酿造

的食用酒精，今后不能被液态法、固液法白酒

所采用。而在老版的国标中，是没有这样的限

定的。

为什么新国标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为什

么“白酒”的定义更为严格?
曾参与标准制定的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郭新光解释说，很

多消费者觉得粮食酿造酒比较好，但此前的

国家标准对“粮食酿造酒”并没有一个确切的

定义，因为所有的白酒，广义上说都是粮食酿

造的。

正是为了适应普通消费者对“粮食酒”的

追求，也是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

求，最新版的国标以

“粮谷”为核心，对“白

酒”的定义和范围做了一

个全新的框定。

固态酒之外
新国标对行业影响几何?

新国标规定，无论是液态法还是固液法，

均不能采用非“粮谷食用酒精”，如果采用呢?
如果采用的话，那就不算是白酒了!

按照《白酒工业术语》《饮料酒术语和分

类》规定，采用粮谷之外其他类别的食用酒

精，通过液态法、固液法制造的产品，不能归

于“白酒”类，而是归入“配制酒”类。

对于新国标中的这种区隔划定，业内专

家持欢迎的态度。

“这个新标准出台，对行业是利好，对老

百姓是利好。”国家白酒评委、著名白酒专家

杨官荣表示，以前普通老百姓对于白酒类产

品分不清楚，现在新的国标对此做了明确界

定，让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清晰明了，这

无疑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一标准，对白酒行业的影响力有

多大?
“这一定义，对传统固态法酿造的白酒影响

不大，但是对其他两种酿造方式生产的白酒会

产生一定的冲击。”有业内人士如是表示。

对固液法、液态法酿造的白酒类产品来

说，限定只能使用粮谷类食用酒精，是否会导

致其成本升高?
根据 2017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酒精》中“食用酒精”的定义：以谷物、薯

类、糖蜜或其他可食用农作物作为主要原料，

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 2016年发酵酒精产量

为 770万吨，按用途分食用酒精约 310万吨，玉

米、薯类、糖蜜为食用酒精主要酿造原料。

其中，玉米(粮谷类)的成本价稍高，薯类

以及糖蜜稍低。

今年 3 月的报价显示，山东出产普级玉米

酒精价格在 7150 元~7200元/吨，云南地区糖

蜜酒精主流成交价为 6950 元~7050 元/吨，安

徽地区木薯普级酒精为 7100元~7150 元/吨。

也就是说，这三种主要原料制作的食用

酒精产品，其价格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大。玉

米酒精虽然稍贵，但不大的差价，未来应该不

会成为业界拒绝使用的理由。

实际上，在杨官荣看来，目前固液法、液

态法白酒所采用的食用酒精原料中，大部分

为粮谷类食用酒精，少数为薯类酒精以及其

他酒精。他强调说，“至少我接触的白酒企业

都是如此”。

90%白酒
将不再是“白酒”?

尽管目前白酒企业在食用酒精的使用上

与新国标冲突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

枕无忧，事实上，一个关乎“白酒”身份的更大

的矛盾点正在袭来。

“如果使用非粮谷类食用酒精的话，将被

归为配制酒，但这只是第一关。”有业界人士

形容，第二关更为严苛，那就是关于使用香

精、香料等添加剂的规定。

传统意义上的固态法白酒，其通过发酵而产

生自然呈香成分，从而“香气优雅”，但是调香

型白酒则由于自身呈香物质不足而人为添加

了香精香料。按照新的国标，这类调香酒将被

归入“配制酒”的范畴，而不能被称为“白酒”。

据了解，调香型白酒多为液态法酿

造———液态法生产的白酒缺少其中一些关键

的酯醇，使得其在香气、口感上和传统固态法

生产的酒相差太远。这样就导致企业必须人

为添加各类模拟自然呈香的添加剂，以达到

固态法白酒的呈香效果。有业内人士直言：

“这种调香酒，普通酒友根本无法辨别出来。”

液态法、固液法白酒或将是使用香精、香料的

重灾区，那么现有白酒产能中，这两种制造方

法的白酒占据多大比例呢?
实际上，因为欠缺权威统计，业界对此说

法不一。知名酱酒专家周山荣在一篇文章中

指出，“‘3 两粮 1 斤酒’的‘液态法白酒’，业内

有人认为可能高达总产量的 95%。”

若按照这样的说法，或将有 90%以上的

白酒产品将被逐出“白酒”的行列?对此，杨官

荣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香料、香精行

业的产值本来就很少，用于白酒的香料香精

应该会更少。目前调香型白酒在行业中整体

占比较小，不构成主流。

前瞻产业研究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香

料、香精行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700 亿元。从

香料、香精产品流向来看，规模占比最大的为

饮料(含酒类)，约占食品用香精规模的 33%;其
次为乳制品和方便食品，分别占比 13%和

12%;而烟草用香精实际占比不足 4%。

也就是说，饮料行业使用的香料、香精约为

200亿元，但其中白酒只占一部分，比例未明。

戒除淡季思想
旺季一定放量
■ 姚伟

“淡季做基础，旺季做销量”，对于白酒营

销的经销商来说，淡季酒水销量在全年中的

占比较低，所以许多经销商忽略了淡季酒水

市场的重要性。充分的做好淡季市场，会为即

将来临的旺季收获更大的销量。

淡季做消费者活动的重要性
白酒市场一旦到了夏季，其销售额就会

大幅下降，也意味着白酒淡季的来临。许多经

销商因为销售额的减少，立即减少对市场的

费用投入，经费的投放比重严重不足，直接导

致了酒水在市场的能见度降低。消费者无法

听见品牌的声音，产品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

野，再等到酒水旺季来临时补做市场已经为

时已晚。所以淡季的基础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经销商一味的相信淡季，在淡季的时候

无所事事，盼望旺季来临再侵占市场，基本上

是不可能的。

白酒的淡季是顺应旺季市场专注于放

量，市场上渠道维护的重要节点。在淡季给予

酒水市场充分的缓冲期，加强夯实市场基础

工作，对产品品牌力的提升以及渠道的基建

进行维护。利用酒水销售的空闲期，举办各类

消费者活动，与消费者之间建立高契合度，刺

激消费者购买欲望。

淡季经销商要着重于消费者培育，做免

品等消费者促销活动。培养消费者口感，加强

现有核心消费者客情巩固，增加与消费者之

间的粘性，保持品牌氛围的打造。通过一系列

的基础建设，挤占同等价位竞品市场，以完成

与终端渠道以及消费者的互动。到旺季酒水

起量时，会达到我们意想不到的销量。因为淡

季销量较少，所以经销商拥有充分的时间和

精力做消费者工作的推广，为全年销量做好

扎实的基础工作。

淡季消费者活动重在基础
旺季消费者工作主要精力在产品的销量

上，各白酒经销商都在为全年的销售放量做

工作。淡季因为产品销量的减少，经销商重点

工作在渠道基础建设以及消费者基础建设

上。在渠道方面主要是增加产品铺货率(通常

也叫扫盲点)，做店内生动化以及增加与终端

店主间的客情维护。一是品牌宣传；二是产品

培育；三四老客户的巩固、潜在客户的培育。

消费者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品牌打造的重

心。当一切基础工作执行落地，将会在消费者

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现今消费者对品牌、品

质追求的较为注重，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相

对较高。消费习惯趋于理性化，除了要求产品

的品质外，消费者对品牌知名度的追求，以及

客情关系的维护成为了消费者选择购买的主

要原因。所以淡季做消费者工作主要还是建

立在基础建设方面。

如何开展消费者活动
利用淡季酒水销量低的时间节点，对产

品的品牌氛围营造显得尤为重要。在城市或

乡镇人流量大的地方投放城市大牌，在高速

汇口以及主要的高速路段投放高速高炮。针

对终端店内给予核心终端点做门头、店内生

动化等市场氛围。因为淡季的销售量少，针对

消费者举办产品促销活动，刺激消费者购买。

反馈消费者参与公益型活动，加强消费者活

动参与感，建立良好的互动。

对新客户举办品鉴会，宣传有关产品的

知识信息，对参加品鉴会的客户给予免费赠

酒，达成第一步喝得到问题。对意向客户派发

兑奖券，在报纸媒体上进行促销活动宣传，说

服或吸引消费者首次购买，已达到扩大销售

量的作用。已持续的主题性促销推广方式来

诠释品牌内涵、传播品牌影响力、提升品牌美

誉度。在淡季实行大促不断、小促不停，全时

段、全范围、全渠道地充斥着消费者的眼球。

对核心老客户给予其回厂游名额，进一

步了解企业文化，加大对核心消费者的反馈

力度。如推行亲子公益活动，加深对“家”概念

的打造。让品牌与消费者之间产生粘性，给予

消费者温馨的体验感。加深核心消费者对品

牌的忠诚度，以此来保证销量的稳固。在核心

消费者人群中挑选出意见领袖人群。通过意

见领袖的生活圈，发展下一批核心消费人群。

针对潜在核心消费者大力度给予支持力度。

从而达到产品销量的大幅度提升。

白酒的淡季受天气影响明显，在炎热的

夏季，消费者会饮用啤酒进行降暑。而传统的

白酒如果依然单纯的硬卖，必然效果不好。所

以白酒经销商应该顺应市场需求，给予消费

者赠送冰镇饮品，或针对性生产较为低度的

白酒，增强消费者的体验感。让消费者体验到

品牌的人文关怀。针对性的做消费者需求的、

向往的消费者活动。实行品质、品牌、服务、经

济实惠的四轮驱动。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

旺的高效目标”。

■ 孤鸿子

6 月 23 日，广东省财政厅官网发布《关于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364 号代表

建议答复的函》称，目前，国家正在加紧推进

消费税法立法。广东省财政厅在前期征求意

见阶段已反馈了有关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

“建议按白酒不同度数设定不同比例税率或

取消从量定额等”。

白酒消费税改并非新话题，不过此前的

多种猜测均已“轮空”。本次有所不同的是，广

东省财政厅在答复中明确提到“国家正在加

紧推进消费税法立法”、“广东省财政厅在前

期征求意见阶段已反馈了有关意见和建议”。

这说明消费税改革仍在提速推进，并将

是“十四五”时期的重头戏。改革方向和规划

路径的明晰，似乎也透露本轮消费税调整已

经越过“讨论阶段”，直接扑面而来。

“谈税色变”的白酒，会不会迎来按“度”

定税率的时代?又有多少落地成分?
白酒税率又要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

例》，目前白酒行业的消费税基本在生产环节

征收，实行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复合计征方

式，从价定率的比例税率为 20%，从量定额为

每 500 克(毫升)0.5 元，统一采取 20%+0.5 元/
500 克(毫升)的复合计征办法。

以一瓶飞天茅台酒为例，目前其消费税

为：出厂价 969 元/瓶 x 20%+0.5 元=194.3 元。

消费税作为国家调节产品结构，引导健

康消费，促进节能环保，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

一种税种。它的推出，对白酒行业产生了直接

深远影响。

2001 年，国家宣布开征“5 毛钱”从量税，

直接终结了企业“以量取胜”增长路径，推动

白酒向高端化和品牌化集中，让行业的“强分

化”持续到今天。

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消费税一有风吹

草动，白酒行业都会出现过度反应。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

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

方案》提到“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

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

征收”，并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

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

《方案》没有提到“白酒”一个字，但白酒

行业对征税方式变化的预期反应很大，A 股白

酒板块应声大跌，券商分析白酒行业因此增

加税负逾千亿。

但后来证明了此事是“虚惊一场”。当年

12 月 3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明
确了酒类消费税税率仍延续此前的政策，并

且没有提到“后移征收环节”。

目前不提，不代表未来不会。今年 4 月，

财政部部长刘昆撰文称，健全地方税体系，培

育地方税源，结合立法统筹推进消费税征收

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受到此消息的冲击，白酒股再受迎来一

波震荡。“消费税征收环节下划地方”，意味着

白酒征收环节仍大概率会后移至批零环节，

以此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白酒消费税改革，始终是压在白酒行业

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按“度”计税靠不靠谱?
本次白酒税改话题的起源，来自广东省

人大代表关正生的一个建议。

他表示，“一瓶 3000 元零售价的茅台和

一瓶 10 元的广东米酒，同样征 0.5 元从量消

费税，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建议“按国家

统计口径统一以 65 度计算白酒产量来折算

计征从量消费税”。

对此，广东省财政厅认为，“关正生代表

的建议，对于完善消费税、促进白酒行业健康

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下一步，广东省财政

厅将会同省税务局深入开展调研，继续跟进

消费税法立法情况，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争

取政策支持，为我省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

税收环境。”

“摸着石头过河”、一向走在改革前沿的

广东，在今天突然释放出这个信号，会不会白

酒消费税改的新方向?
首先，这种“贵的酒多缴税、便宜酒理应

少缴税”的说法，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是

以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业内人士告诉微

酒记者，国家征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假

如谁的产品价高就征收谁的高赋税，会导致

国内企业不敢走高端市场，客观上是不利于

中国企业竞争力突破和品牌发展。

其次，“高度酒多缴税、低度酒少缴税”，

不符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现在的白酒税费从出厂价进行课税，并

不区分白酒度数高低以及每瓶酒单价高低。

假如白酒税率接下来根据白酒企业种类、度

数、价格等设定了高低不同的档次，并采取具

有差异性的税率和税额，届时势必会对行业

形成冲击，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消费政策变化

和产业导向在发生巨变。

白酒度数的高低，是酒厂的历史沿革、工

艺特色、产品质量的综合体现。假若以税收为

导向全面推降度和低度，行业无疑将失去高

度白酒的魅力，这也正是消费者的损失。

记者就此事采访一位行业资深人士。他

表示，“目前，白酒行业的实际情况是，同样度

数的白酒品牌拥有不同的价格，50 度以上的

白酒，有的价格上千，有的十几块亲民。如果

这两种产品适用于同样税率的话，那税改的

导向是什么呢?”
其实，对行业而言，最应该关注的还是广

东省财政厅在答复函中提到的一句“目前国

家正在加紧推进消费税法立法”，这已让市场

闻风而动。

白酒按“度”计税 这事几成会落地

新国标出台 有多少白酒将变成“配制酒”？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了新修订的饮料酒、白酒相关国家标

准《GB/T 15109-2021白酒工业术语》

( 简 称 《白 酒 工 业 术 语》) 和《GB/T

17204-2021饮料酒术语和分类》(简称《饮料

酒术语和分类》)。据了解，最新修订的《白酒工

业术语》与《饮料酒术语和分类》两项国家

标准清晰界定了清香、浓香、酱香等各香

型白酒的工艺特征，并规定了白酒和

饮料酒相关术语和定义，明确了

饮料酒分类的原则。

01.

02.

03.


